
渠口乡2023年农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
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县安委会关于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安排及相关会议精神，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要求，努力消除农机事故隐患，预防各类农机事故发生，努力夯实我乡农机安全生产基础，确保全乡农机安全生产平稳有序，为创建新一轮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县”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安全环境，根据区、市、县安全生产相关工作安排，结合我乡工作实际，特制订渠口乡2023年农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bookmark: _GoBack]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以防范和杜绝重大事故为目的，以《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条例为依据，以“除隐患、防事故、保生产、护民生”为原则，把“黑车非驾”、无证驾驶、违规操作、超速超载等违法行为及事故多发、农业机械通过频繁的重点路段、农机作业现场等作为农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的重点，采取源头管理和动态管理相结合，宣传、教育培训与依法行政相结合，集中整治与构建长效机制相结合的办法，强化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促进农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为推动全乡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营造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
2、 组织机构
为确保农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成立渠口乡农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如下：
组  长：梁 静   乡党委副书记 政府乡长
副组长：余 冬   乡人大主席  
王 鹏   乡党委委员 政府副乡长 
成  员： 刘强、孙海健、冯彦林、丁立军、高海涛、陈勇甫、魏光军、何占海、张克明、杨帆、各村党支部书记、各村农机联组长组成。
领导小组下设2专项整治小组，以301省道为界线，分南片和北片2个区域。领导小组组长梁静负责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指导和督查工作。副组长余冬、王鹏协助组长抓好专项整治行动工作的检查指导和督查工作。第一专项整治小组组长刘强、成员孙海健、冯彦林、丁立军、高海涛负责北片做好辖区内永光、金桥、红阳、银星、红旗、六羊等村农机安全生产的日常督查检查、宣传教育、培训、人员调配等工作。第二专项整治小组组长魏光军、成员张克明、陈勇甫、何占海、杨帆负责南片做好辖区内渠口、分水闸、宏潮、阮桥、六中、交济、新桥等村农机安全生产的日常督查检查、宣传教育、培训、人员调配等工作。
3、 时间安排
2023年农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为期9个月，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组织开展：
第一阶段为2月5日至5月30日，为春耕生产农机安全生产整治，重点针对小型拖拉机、播种机违章操作；
第二阶段为6月25日至7月31日，为“三夏”农机安全生产整治，重点针对稻麦联合收割机和大中型拖拉机的违章操作；
第三阶段为9月1日至10月30日，为“三秋”农机安全生产整治，重点针对青贮收获机和玉米联合收割机违章操作。每个阶段按照宣传动员、专项整治、经验总结进行工作，具体时间和工作开展有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农时季节和工作实际适时组织开展。
四、工作内容
1.深入重点路段、服务组织、田间场院整治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员违章载人、超载、超速、无证驾驶和酒后驾驶；严厉查处拼装、改装农业机械，一经发现责令其恢复原状；整治“黑车”、“非驾”规范牌证管理，依法维护牌证管理工作的权威性，逐步消灭“黑车”“非驾”现象。
2.加强对农机作业安全和作业质量的监督管理。认真贯彻执行农机安全生产有关规定，深入开展安全培训教育，在全乡积极开展拖拉机及联合收割机驾驶操作人员的安全培训教育工作，教育广大农户严格遵守农机作业操作规程，坚决杜绝各类农机事故的发生。
3.加强对“六小农机”安全监管。深入到田间、畜牧养殖场院等“六小农机”使用现场，进行安全技术检查及安全操作常识的培训，切实做到从源头上抓起，排查消除事故隐患，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4.狠抓农机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认真落实专项整治工作的各项要求，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狠抓专项治理工作，进一步推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的落实，把违章载客、客货混装、无证驾驶、无牌行驶及不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操作的行为，作为农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的重中之重，提高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入户率、检验率、培训考证率，努力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5.加强宣传引导，提升广大农民群众安全意识。要紧紧扭住“人”这一关键，持续提升广大农民群众特别是农机手的安全生产素养。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新媒体等渠道，加大农机安全生产和大检查工作的宣传和舆论监督力度，广泛调动广大农机从业人员参与检查工作，全面细致的查找各种事故隐患，并确保督促整改到位。
五、措施和要求
1.明确任务，落实各项安全生产责任。抓好农机安全生产的关键是落实责任。要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把安全生产工作责任落实到人。一是要按照“一岗双责”要求，划分职责区域，明确工作任务，采取组长全面抓，副组长具体负责，农机、农业执法人员分片负责的方式，抓好区域内农业机械及驾驶操作人员安全检查与隐患排查治理，做到人人头上有任务，人人肩上有责任。二是结合新一轮“平安农机示范县”、“示范村”、“示范户”创建活动，层层落实农机安全责任制，推动县、乡、村农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有较大提升。三是要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实行谁包片、谁负责，若发生责任事故，实行责任倒查制，层层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对责任不落实，自查整改不认真，隐患整改不彻底或虚假整改的，以致安全事故多发或发生较大以上农机事故的农机服务组织，将严肃追究相关单位负责人责任。
    2.统一认识，扎实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各村书记、农机安全联组长员，要牢固树立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的意识，充分认识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及隐患排查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坚决克服厌烦情绪和麻痹松懈思想，进一步提高对专项整治重要意义的认识，定期对辖区内各类安全隐患进行拉网式排查，做好排查记录，同时认真梳理、查找事故隐患和不安全因素，及时上报乡镇领导及上级主管部门，配合农机监理、农业执法人员进行分类处理，消除隐患。
3.突出重点，深入开展农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春耕”“三夏”、“三秋”季农机作业频繁，也是各类农机事故的多发、易发时期，要加强田检路查，及时消除隐患。一是乡农机监管人员要上门服务，对投入作业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再次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结合“安全生产月”、农机检审验、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五进”活动等加大对农机驾驶操作人员进行安全法规宣传教育，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保证人、机处于良好状态，投入到春耕、“三夏”、“三秋”农业生产中。二是在每个作业季节，各组织开展由农业综合执法、公安交管部门、农机化中心、乡镇农业服务中心参加，为期一周的联合执法检查活动，加大对田间、场院、乡村道路的安全巡查力度和违章违法行为处理力度，积极预防农机作业事故的发生。三是对淘汰、禁用的农业机械实施重点监管，一旦发现违规使用，在加强教育宣传的同时，联合相关部门采取措施强制报废。
    4.齐抓共管，确保“六小农机”安全生产。各村农机联组长要深入到设施农业示范园区、畜牧养殖厂等“六小农机”使用集中地，开展摸排，摸清底数，加强监管，组织开展一对一的教育培训，将“六小农机”安全操作规程宣传单、宣传挂图张贴到机械使用现场，发放到具体操作人员手中，强化安全操作意识，确保安全生产。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业执法人员要及时与乡镇农机专干、安全连组长联系，深入各园区、养殖场开展安全技术检验和事故隐患排查工作。
5.强化宣传培训，营造安全舆论氛围。乡农业服务中心、农机安全联组要积极与县农机化中心、农业综合执法大队配合，加大对辖区农机驾驶操作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工作。要做到每个乡镇至少举办一期安全教育培训班，培训人员100人，其中每年新培训考证驾驶操作人员30人，特别是新购玉米、稻麦联合收割机的驾驶操作员，参培率要达到100%，确保“春耕”“三夏”、“三秋”期间人、机都以良好的状态投入生产作业。同时利用“安全生产月”宣传、安全联组学习的机会，大力开展农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五进”活动，采用设立咨询点、发放宣传单、刷写安全警示标语等形式广泛开展安全宣传，力争做到家喻户晓，在全乡范围内营造出人人讲安全的社会舆论氛围。
6.强化工作纪律，做好安全生产值班和信息报送工作。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公正执法，廉洁自律，严防走过场、作秀检查，欺上瞒下，弄虚作假，努力查处实实在在的风险问题和隐患并切实推动整改。乡政府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24小时值班和负责人带班制度，确保值班电话畅通，工作人员24小时保持手机畅通，认真做好值班记录，不得迟报、漏报、瞒报农机事故。要及时上报检查工作动态和工作信息及各种资料，认真总结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推动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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